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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际法中的司法主权原则，一国法院作出

的判决只在其本国具有既判力和执行力，若想在他

国发生效力，则必须得到该国的承认和执行。承认

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对于国际民商事诉讼的重要性

自不待言，如果得不到一国法院的承认和执行，当事

人付出再高代价赢得的判决也可能只是废纸一

张。①从这个意义上讲，执行外国法院生效判决既是

各国之间相互尊重主权和司法礼让的具体体现，也

是实现当事人既判利益的“最后一公里”。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81条的规定，当事人

可以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外国法

院作出的生效裁判予以承认和执行。因此，若想了

解我国在执行外国法院生效裁判方面的具体情况、

发展趋势、存在的问题，最有效的方式便是对人民法

院近年来受理此类案件的相关情况进行实证研究。

另一方面，承认外国法院判决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

两者虽紧密联系，但亦相互区别，前者更具程序性和

司法原则性，因其涉及管辖权问题、程序正当原则、

互惠原则等因素；后者更具实操性，因为能否成功执

行外国法院判决最终取决于被申请人在被请求地是

否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鉴于以上因素，对人民法院

相关案件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对于评论和观察我国

法院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司法政策及其走向

最具有说服力。

一、我国法院2018年至2020年承认和执行外国

法院生效判决的基本情况

理论上讲，涉及身份关系的确认之诉判决仅涉

及承认程序，无需进入执行程序，实践中此类案件最

多的便是涉外离婚判决；而涉及财产给付的国际民

商事判决，则必须先申请承认，而后才能进入执行程

序。②司法实践中，对于涉及财产给付的案件而言，

承认外国法院生效判决和执行外国生效判决并不是

分离的，申请人往往在同一案件中申请承认并执行

外国法院生效判决。基于此，笔者以“承认和执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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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生效判决”“裁定书”“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一

条”等为关键词，对 2018年至 2020年间的相关法律

文书进行了检索。

(一)总体情况

检索到2018年的人民法院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

生效判决案件文书58件，其中，涉及承认外国离婚判

决的裁定56件，承认与执行外国具有给付内容判决

的裁定 2件；2019年 92件，承认离婚案件的裁定 88
件，承认与执行外国给付判决的裁定4件；2020年45
件，承认外国离婚判决的裁定42件，承认与执行外国

给付判决的裁定3件。

总的来看，有两大趋势。其一，申请承认外国离

婚判决的案件数量占到此类案件的绝大多数，而涉

及到承认和执行其他给付类国际民商事判决的案件

仅占到零星几件。这其实是符合国际民商事争议解

决客观实际的。由于诉讼与仲裁等替代性争议解决

方式相比，诉讼程序更加复杂而漫长，允许当事人自

治的范围和程度有限，国家间承认和执行缺乏统一

规则，有的当事人还担心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带来的

不确定性，因此，国际商事主体在跨境交易、投资等

民商事交易中更倾向于选择诸如仲裁、调解等替代

性争议解决方式。经笔者检索发现，2020年审结的

申请我国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件为14
件，③与 2020年承认和执行外国给付判决的 3件相

比，多出不少。其次，相较于前两年而言，2020年承

认和执行外国法院生效判决的总数有所下降，这一

态势应属异常。因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

入，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成立以及涉外司法举措的

不断创新，近年来人民法院受理的此类涉外案件数

量不断增加，④2018-2019年期间此类案件走势也印

证了这一点。2020年案件数量的不升反降，笔者认

为，显然是因“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导致各国采

取严格防控措施减少跨境人员跨境流动使得外国申

请人可能无法来到中国法院提交申请，另外，虽然中

国抗疫已取得巨大成效，外国当事人可以委托中国

律师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但是为满足承认与执行

外国判决程序的形式要件要求，经公证认证的授权

委托书、文书翻译件及其他相关材料的准备和获取

也会受到该外国公证机构、中国驻该外国大使馆防

疫政策的影响。上述异常状态会持续多久，无疑将

取决于全球抗疫最终取得胜利的时间跨度。

(二)承认和执行外国民商事案件的典型案例

承认和执行具有给付内容的外国民商事判决的

案件数量不多，与全国法院数以百万计的民商事案

件相比，可谓凤毛麟角，正因如此，每个案件都是典

型案例，都具有深入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基于此，笔

者将上述案件按照裁定作出时间的先后顺序，制作

成表，以便深入研究。

(三)承认与执行的实际效果

如前所述，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前提条件是该

判决已在我国得到承认。正常情况下，任何一个具

有给付内容的外国判决，在得到内国承认后，只要被

执行人未履行该判决，该案都会进入执行程序。按

此逻辑，笔者对于上述得以承认的外国法院判决的

执行情况进行了跟踪，将予以公开的执行文书制成

表 2（见第 70页），以清晰地反映在我国得到承认的

外国生效判决的执行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表 1中两个被驳回的案件，因未

得到我国法院的承认，自然得不到执行。另因 2020
年三个裁定刚作出，即便申请人已提出执行申请，案

件目前尚处于执行程序中的可能性极大，⑤故上述三

案的执行情况尚待进一步考察。

二、对于我国法院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情

况的分析

尽管 2018年至 2020年我国法院审理的承认和

执行具有给付内容的外国民商事判决案件数量不

多，但表1所列举的案件颇具代表性。如前所述，当

事人申请对外国法院的承认和执行的司法审查程

序，与后续的执行程序，虽是两个独立的程序，但两

者相互联系，前者是后者得以启动的前提条件，后者

是前者的最终目的。故此，对于两者都应当进行研

究、考察，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我国执行外国法院

判决的实际情况。

(一)案件结果的分析维度：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

判决的比率很高

2018年至2020年我国法院审理的表1九个案件

中，除2019年温州中院审理的“海湾发展集团案”外，

其余八个案件中申请人在同一案件中均一并申请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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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和执行外国法院作出的判决。“海湾发展集团案”

中申请人海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仅申请承认新加坡

高等法院的判决，按照“不告不理”的原则，人民法院

仅处理当事人请求的部分，受理法院最终承认了新

加坡高等法院的判决。⑥从其他八个案件审判结果

看，仅有两个案件的结果为驳回申请人承认和执行

外国法院判决请求，即，2020年无锡中院审理的“无

锡洛社印染有限公司案”和 2019年深圳中院审理的

“AMC公司案”，其余六个案件受理法院均支持了申

请人一方的申请，即，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作出的相

关判决。可见，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

的比率很高。

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理由主要集中

于该判决本身的司法程序瑕疵。“无锡洛社印染有限

公司案”中，法院拒绝承认和执行美国法院判决的原

因是被申请人举证证明了其已针对该判决在美国提

起上诉，法院查明，就在无锡中院审理该申请承认和

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案件的过程中，针对该一审外国

法院判决的上诉案件正在美国法院进行二审审理，

因此，被申请承认和执行的外国法院判决不具有程

序上的终局性。对此，无锡中院在裁定书中还特别

指出：“如涉案美国法院判决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法

院的上诉程序结束，该外国法院判决具备终局性、确

定性的，洛社公司、黄智泽可以再次向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⑦另外，“AMC公司案”中，

涉案新西兰高等法院的判决未得到我国的司法承认

表1 2018-2020年我国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典型案例(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裁定文书号

(2017)苏 02协

外认1号之二

(2018)浙 02协

外认6号

(2019)沪 01协

外认17号

(2018)粤 03民

初420号

(2017)浙 03协

外认7号
(2018)鲁 02协

外认6号

(2018)鄂 06协

外认1号

(2018)沪 01协

外认15号

(2018)内 04协

外认1号

裁定作出

时间

2020/11/5

2020/9/23

2020/4/2

2019/11/
12

2019/8/2

2019/3/25

2019/3/1

2018/12/
28

2018/12/
18

审理法院

江苏省无锡市中

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

广东省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青岛市中

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襄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赤

峰市中级人民法

院

申请人

无锡洛社印染有限

公司

温晓川

彼克托美术式有限

公 司 ( 株 式 会 社

BIGTOMISULO)
Americhip，Inc.( 简
称 AMC 公 司)；
美国

海湾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英属维尔京

群岛

崔 综 元 (CHOI⁃
JONGWON)

三廷特(波兰)有限

责任公司

高兴达

哈维斯特塔依木有

限责任公司

被申请人

李 安 山 、TA⁃
Home有限公司

黄科峰、WBVIn⁃
ternationalLLC
上海创艺宝贝

教育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JasonCharles ⁃
Dean、陈娟

陈通考、陈秀丹

尹智映 (YOON⁃
JIYOUNG)

张帕吾雷克单

何建华

内蒙古大荞坊

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

承认和执行的对象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物奥郡高等

法院审理已于2016年7月12日作出

了第502381号民事判决书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坦尼斯洛斯郡

高等法院于 2016年 8月 23日作出

2018177号缺席判决

韩国首尔南部地方法院第11号民事

部判决

新西兰高等法院2016年8月11日作

出的[2016]NZHC1864号民事判决

新加坡共和国高等法庭于 2013年 2
月15日作出的S139/2012民事判决

韩国水原地方法院 2017甲单 15740
号民事判决

波兰人民共和国华沙莫库托瓦地方

法院第 IIIK1004/14号刑事判决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富查伊拉联邦初

级法院于 2016年 12月 26日做出的

2015/802号一审民事判决书和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富查伊拉联邦上诉法

院于 2018年 3月 25日做出的 2017/
49号终审民事判决书

俄罗斯联邦滨海边疆区仲裁法院

A51-17247/2016号判决

事由

投 资 、信

托、公司

股权投资、

租赁保证

著 作 权 和

商 标 权 许

可合同

欺诈、违反

忠诚义务、

推定信托

股权回购

借贷

滥 用 职 权

给 该 公 司

造成损失

股权转让

买卖合同

结果与理由、依据

驳回理由：外国判

决不具有终局性

承认与执行依据：

互惠关系

承认与执行依据：

互惠关系

驳回理由：申请人

已基于同一争议向

我国法院提起诉讼

承认 (因申请人只

明确承认效力)依
据：互惠关系

承认与执行依据：

互惠关系

承认和执行依据：

中波《关于民事和

刑事司法协助的

协定》

承认和执行依据：

中阿《关于民事和

商事司法协助的

协定》

承认和执行依据：

中俄《关于民事和

刑事司法协助的

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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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执行，是因为申请人AMC公司已针对同一被告和

同一争议向我国深圳前海法院提起了诉讼，存在“诉

讼竞合”问题，为避免涉案外国法院判决与中国法院

诉讼案件裁判结果相互冲突，深圳中院驳回了申请

人的请求。⑧从国际上看，由于法院判决不具有终局

性、存在“诉讼竞合”问题也是各国法院拒绝承认与

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时通常采用的法律依据。此外，

三年来，没有发生因为互惠原则或公共政策保留而

被人民法院拒绝承认和执行的外国法院判决的情

形。可见，在决定是否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司法审

查上，我国法院所采取的是国际上的通常做法，而

且，司法态度越来越开放、包容。

从具体执行情况考察，表 2的结果表明，最终的

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其原因在于被申请执行人名下

确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这是各国在财产给付类执行

案件中面临的普遍性问题。

但必须指出，近年来中国法院执行机构采取现

代化、信息化、一体化的查控系统等先进技术手段对

被申请执行人名下的财产状况进行监控，在无可供

财产执行的情况下，依据中国法律规定对被申请执

行人采取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境等强制措施，这些措

施对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而言也具有十分积极的效

果，展现了中国法院公正、高效、权威司法的国际形

象，也为营造诚实信用的国际营商环境提供了坚实

的司法保障。

在成功执行的案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2019年
上海一中院审理的“高兴达案”中，该案执行标的高

达三千多万。执行程序中，法院冻结了被申请执行

人何建华持有的上海虹桥大通阳商厦有限公司

39.83％的股权，⑨为促成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跨国纠

纷创造了积极条件，充分保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利，

赢得外方当事人的赞誉。

(二)审判程序的分析维度：相对克制审查和互惠

原则的主动适用

1.审查标准的把握方面

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人民法院对外国法院判

表2 表1中对应案件的执行情况(2020年三案和驳回的两案除外)(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案号

(2017) 浙 03
协外认7号

(2018) 鲁 02
协外认6号

(2018) 鄂 06
协外认1号

(2018) 沪 01
协外认15号

(2018) 内 04
协外认1号

法院

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

法院

山东省青岛

市中级人民

法院

湖北省襄阳

市中级人民

法院

上海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

院

内蒙古自治

区赤峰市中

级人民法院

对应执行案件

案号

(2019)浙 03执

216号之一

(2019)鲁 02执

535号

(2019)鄂 06执

293号

(2019)沪 01执

227号

未查询到针对

本案的执行信

息

申请执行

时间

2019/12/24

不详

2019/4/18

2019/2/1

不详

执行标的

支付 2，139，822英镑及利息

(从 2012年 2月 23日起按每

年 5.33％的利率计算至判决

之日止)、诉讼费用1.1万新加

坡元等

申请执行标的额为人民币

602，140.50元

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566，
781.37兹罗提用于补偿其犯

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

被执行人何建华立即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即

向申请执行人支付人民币

31，503，883元

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偿还债务

20，080，527卢布，同时支付

政府收费123，403卢布

执行情况

法院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及

登门临柜等方式执行到 1137.58
元，随后发放申请执行人，未发

现被执行人有其他财产可供执

行，申请执行人亦无法提供其他

可供执行财产的线索

法院向被执行人送达了执行通

知书和报告财产令，对被执行人

的财产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查

询了被执行人银行、房产等信息

未查询到可供执行财产

执行过程中，法院冻结了被执行

人何建华持有的另一公司的股

权，另外，法院还通过网络查控

系统查询了被执行人名下包括

房产、车辆、银行存款、股权、债

权等其他财产信息，未发现有可

供执行的财产

经在中国执行信息网查询，被申

请人在另三案中 (国内执行案

件)，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其他措施

对被执行人陈通

考、陈秀丹采取限

制消费等强制执

行措施

依申请，作出执行

决定书，限制被执

行人离境

依法作出限制消

费令

申请执行人表示

认可上述情况，正

在与被执行人协

商解决，暂不要求

处置上述冻结的

股权，同意终结本

案本次执行程序

在另案中被列为

失信被执行人

结果

终结本次

执行程序

终结本次

执行程序

终结本次

执行程序

终结本次

执行程序

不详

终本

时间

2020/
4/21

2019/
9/5

2019/
11/9

2019/
12/24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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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的审查秉承了司法相对克制立场，遵行正当程序

原则。正当程序原则是各国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时

所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包括被申请人在外国审判

程序中的程序性权利是否得到保障等因素，如，被合

法通知的权利、陈述意见的权利、提出上诉的权利等

等。适用这一原则过程中经常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是，一国的缺席判决能否得到他国承认和执行的问

题。有些对外国法院判决施加严格审查条件的国家

明确将公告送达的缺席判决排除在承认范围之外，最

具代表性的是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18条的规定。⑩

我国有关外国法院作出的缺席判决在人民法院

申请承认和执行的审查规则规定在我国《民事诉讼

法司法解释》第543条，根据该条规定，只要申请人满

足了相应举证要求，缺席判决在人民法院亦能得到

承认和执行。从表1的典型案例看，我国法院2018
年至2020年受理的九个案例中有四个是外国法院作

出的缺席判决，即“温晓川案”“崔综元案”“海湾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案”和“哈维斯特嗒依木有限公司案”，

但上述四个判决在我国法院均得到了承认和执行。

“崔综元案”中，被申请承认和执行的判决为韩国法

院经“公示送达”后作出的缺席判决，该判决得到了

我国青岛中院的承认和执行。在“温晓川案”中，裁

定书载明“经审查，上述判决中已明确记载系缺席判

决，申请人在美国的委托律师于 2016年 8月 26日办

理了判决登记通知手续。因此，对申请人提出的承

认和执行美国法院判决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从

该案结果可以看出，我国法院并未因美国等英美法

系国家在送达问题上所采取的“投邮主义”与我国的

“到达主义”存在差异而给申请人施以过重的举证责

任，而是仅依据被请求国法律做形式审查。可以说，

在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上，我国法院奉行了相对克

制的立场。

2.互惠原则的适用方面

互惠原则是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时普遍适

用的国际法原则，是除国际条约和双边司法协助条

约外内国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生效判决的重要

依据。鉴于国际上尚未形成普遍公认的承认和执

行外国法院判决的国际条约，囿于我国所签订双边

司法协助条约在数量和适用范围上的有限性，互惠

原则即成为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主

要依据。表1罗列的九个案件中，有六个是依据互惠

原则作出的，也客观地反映了这一点。

国内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互惠原则的讨论由

来已久，普遍认为该原则适用过程中一直存在“谁

先迈出第一步”的逻辑悖论。若每个国家都将互惠

原则推至极端，则会出现适用互惠原则的司法僵

局。为促进积极互惠原则的有效落实，最高人民法

院在2015年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

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

“要在沿线一些国家尚未与我国缔结司法协助协定

的情况下，根据国际司法合作交流意向、对方国家承

诺将给予我国司法互惠等情况，可以考虑由我国法

院先行给予对方国家当事人司法协助，积极促成形

成互惠关系，积极倡导并逐步扩大国际司法协助范

围。”2017年6月，在南宁举行的第二届中国—东盟

大法官论坛通过的《南宁声明》中更进一步，其中规

定：“尚未缔结有关外国民商事判决承认和执行国际

条约的国家，在承认与执行对方国家民商事判决的

司法程序中，如对方国家的法院不存在以互惠为理

由拒绝承认和执行本国民商事判决的先例，在本国

国内法允许的范围内，即可推定与对方国家之间存

在互惠关系。”2019年 1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

《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

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再次强调：“采取积极举措，便利

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的承认和执行……采取推定互

惠的司法态度，以点带面不断推动国际商事法庭判

决的相互承认与执行。”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

释性文件突出体现中国法院积极推动互惠原则的开

放立场，表明“推定互惠”已成为中国法院审理承认

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案件的司法原则。

2018年至 2020年的审判实践也为人民法院在

互惠原则适用方面表现出的积极、开放立场提供了

佐证。表1列明的九个案件中，有的案件来自尚未与

中国签订司法协助条约的国家法院，但没有一个案

件是因法院认为不存在互惠关系而驳回申请人的承

认和执行申请。在 2017年，福州中院审理艾斯艾洛

乔纳斯有限公司申请承认以色列耶路撒冷裁判法院

作出的判决一案中，人民法院还以双方不存在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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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为由，驳回了申请人的申请。2018年至 2020
年无一例因互惠关系而被驳回的申请承认和执行外

国法院判决申请，这表明中国法院的态度和传统做

法已有所改变。不仅如此，制度上，为积极促成互惠

关系，我国法院在程序上减轻申请人对于互惠原则

的举证责任。此前，互惠关系的存在依赖于申请人

向法院举证证明被请求国存在承认和执行我国法院

生效裁判的先例。表1中的典型案例反映出，申请

人的举证责任大为降低。如，在“崔综元案”中，我国

法院并未要求申请人向法院举出韩国法院承认和执

行我国法院判决的先例证明，而是由我国法院主动

查明中韩之间的互惠关系。在“海湾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案”中，我国法院亦未要求申请人举出新加坡法

院承认和执行我国法院判决的证据，法院仅在裁定

书中概括的指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82条的规定，我国法院可以按照互惠原则进

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新加坡共和国作出的民事判

决可予以承认。”显然，我国法院的上述做法均是最

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性文件中“推定互惠”“主动施

惠”精神的具体体现。

三、我国法院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中存在

的问题及其应对

近年来，人民法院对于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

判决的案件所秉承的积极态度已赢得国际上的普遍

好评，更是体现出开放包容的大国司法姿态，但也必

须指出，在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制度构建中，除尊

重国际司法礼让原则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外，还应

保障内国法律秩序亦不能有所偏废。当前，我国承认

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制度还存在管辖混乱、规则简

单、承认与执行不衔接等问题，须进一步改进。

(一)管辖相对混乱

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

裁判的案件属于涉外民商事案件，此类案件实行专

门管辖。具体地，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

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为《涉外

管辖规定》)第1条的规定，起初仅国务院批准设立的

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省会、自治区首府、直辖市

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经济特区、计划单列市中级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其他中级人民法院；

高级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拥有管辖权。后为进一步

方便当事人，不断提高涉外商事审判能力，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涉外商事案件诉讼管辖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为《加强涉外管辖的通知》)，经指定的部

分基层人民法院也具有了此类案件的管辖权。随着

实践的发展，依照《涉外管辖规定》第1条第4项和《加

强涉外管辖的通知》的相关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指

定的对此类案件具有管辖权的法院越来越多。以浙

江为例，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先后对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关于指定由辖区内特定法院管辖一审涉外民商

事案件的20多个请示进行了批复。实际上造成了

此类案件的管辖相对混乱。

此外，通过对表1典型案例的考察，不难看出，法

院在司法实践中有混淆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生效裁

判类案件管辖依据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类案

件管辖依据之嫌。这两类案件虽都属于涉外民商事

案件，看似十分相似，但两者的管辖依据实则截然不

同。如前所述，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生效裁判的管

辖依据是法定的，《民事诉讼法》第281条规定“当事

人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而

“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到底是哪些，需结合《涉

外管辖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指定由其辖区内特定法院管

辖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的请示的批复来确定；而承

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件的管辖依据则在于《民

事诉讼法》第283条，显然，确定承认和执行外国仲

裁裁决案件管辖的依据在于“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

其财产所在地”，而非法律的直接规定。但是，表1典
型案件中论及管辖权问题的案例均出现混淆两类管

辖依据的情况，如“温晓川案”中，裁定书载明“本案

中，被申请人黄科峰的户籍所在地及财产所在地均

在浙江省宁波市，故本院对本案依法享有管辖权”；

“崔综元案”中，裁定书载明“根据本院查明事实，被

申请人十年前即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其经常居所

地位于中国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故本院对本案有

管辖权”；“高兴达”案中，裁定书载明“申请人向本

院提交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报告显示被

申请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在本院辖区内，故本院对

该案有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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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当事人在确定此类案件的管辖时需要查阅

大量的司法解释性文件，实际造成了当事人的诉累，

这与当时为此类案件设立专门管辖的制度初衷相

悖。且实践中，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和

涉外民商事交往的日渐频繁，经指定对此类案件具有

管辖权的法院越来越多。对于那些此类案件审判经

验相对不足的法院，容易混淆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生

效判决类案件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类案件的

管辖依据。因此，建议将散见于多部司法解释和司法

解释性文件中有关此类案件的管辖规定予以整合规

定到《民事诉讼法》或者《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涉

外编中，以增强规则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便利当事

人，提升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能力和水平。

(二)程序规则简单

目前，我国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制度中规

则设置过于原则，存在简单化问题。规则供给的不

足造成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可能使得国际商

事主体在选择法院时不选择我国法院，或者不来我

国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这不利于我国大国司法形

象的树立和大国司法作用的发挥。因此，应考虑在

《民事诉讼法》中系统、详细地制定关于承认和执行

外国法院判决的程序规则。首先，应对外国法院的

管辖权问题制定审查原则和规则。内国法院在处理

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案件时，对外国法院

有无管辖权进行审查，既是判断外国法院管辖权适

当与否的程序性规则，也是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

决的先决条件。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均将间接管

辖权作为判决承认与执行的首要问题对待。我国

《民事诉讼法》对间接管辖权没有作出规定，这是个

不小的缺陷和不足。其次，明确规定当事人申请的

形式要件。即，当事人向我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

外国法院生效裁判时，需提交哪些文件材料，需满足

哪些形式要件等问题，给与当事人明确、具体的指

引。最后，对不予承认和执行的情形予以明确规定，

增加规则的透明度和确定性。特别地，应对不予承

认和执行情形之一的公共政策保留予以具体化，明

确化，增强审查结果的可预见性。

(三)承认程序和执行程序的衔接问题

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不但要承认外国法院判决在

内国的法律效力，而且就其应该执行的部分，通过适

当程序付诸执行，强制当事人履行外国法院判决确

定的义务，使外国法院判决中具有财产给付内容的

部分得到实现。从表 1和表 2的统计亦看出，从当

事人申请承认和执行，到拿到承认裁定，再到申请执

行，最后执行完毕，将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被申请

人完全有可能在这期间采取隐匿、转移财产的方式

逃避债务，致使申请人申请承认和执行的目的落空，

合法权益受损。因此，可考虑将前期关于是否承认

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司法审查程序与后续执行程

序合并，或者将后续执行程序嵌入前期司法审查程

序中，由同一审判组织办理，并可依职权或依申请对

被申请人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或行为保全措施，最大

程度地提高执行的效率，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展

现我国司法高效、公正、权威的国际形象。

四、结语

随着中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的进一步实

施、“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入，平等民商事主体之

间的跨境交易和投资将大量增加，国际民商事纠纷

也会不断增多，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案

件数量也将有所增长。作为国际司法协助的主要内

容，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生效判决对于增强各国法

院判决的国际流动性，促进各国司法交流与合作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前文的实证观察和分析，我国法院近年来

采取更加开放包容的大国司法姿态，在承认和执行

外国法院判决的管辖权、审查标准、执行方式等方面

更加积极主动；在互惠原则适用过程中所采取的一

系列创新举措，更是有力推动了该项传统国际私法

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新发展。当然，此类案件

也存在管辖不集中、规则适用过于简单、承认和执行

的衔接等现实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应尽快采取立法

或司法措施加以解决和完善。

注释：

①刘敬东：《大国司法：中国国际民事诉讼制度之重构》，

载《法学》2016年第7期，第10页。

②参见《民事诉讼法》第282条：“人民法院对申请或者请

求承认和执行的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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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

惠原则进行审查后，认为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

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承认其效力，

需要执行的，发出执行令，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③指 2020年度结案的案件，数据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检索结果。

④参见刘冰：《论“一带一路”闽商国际仲裁院的构建》，载

《海峡法学》2020年第3期，第81页。

⑤截止本文成文时，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和中国执行

信息网上尚未检索到关于这三个案件的执行信息。

⑥但“海湾发展集团案”后续还是进入了执行程序(见表

2)。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审理法院对“承认外国法院判决”做了

广义理解，即包含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生效判决。

⑦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 02协外认 1号之

二民事裁定书。

⑧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 03民初 420
号民事裁定书。

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 01执 227号执行裁

定书。

⑩沈红雨：《外国民商事判决承认和执行若干疑难问题研

究》，载《法律适用》2018年第5期，第12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解释》第543条规定：“外国法院判决、裁定为缺席判决、

裁定的，申请人应当同时提交该外国法院已经合法传唤的证

明文件，但判决、裁定已经对此予以明确说明的除外。”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 02协外认 6号民

事裁定书。

参见陈洁、肖冰：《“一带一路”背景下承认与执行外国

判决中互惠原则适用的变革与建议——以以色列最高法院首

次承认和执行我国民商事判决为视角》，载《江苏社会科学》

2018年第2期，第257页；王雅菡：《基于互惠原则对外国法院

判决承认和执行研究——以涉“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新加

坡高尔集团案为视角》，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7年第

3期，第31页。

截止本文成文时，中国与越南、意大利、希腊、匈牙利、

乌兹别克斯坦等 37个国家签订了 37个民商事司法协助条

约。参见：“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http://www.moj.gov.cn/De
partment/node_358.html，下载日期：2021年4月27日。

参见杜涛著：《国际私法原理(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

社2019年版，第317～319页。

初北平：《“一带一路”多元争端解决中心构建的当下与

未来》，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6期，第82页。

初北平：《“一带一路”多元争端解决中心构建的当下与

未来》，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6期，第82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为“一带一路”建

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第三部分第19条和第四部分

第24条。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 01协外认 4号民

事裁定书。

李双利、赵千喜：《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中互惠原

则的适用》，载《人民司法(案例)》2018年第2期，第96页。

参见宋锡祥、田聪：《“一带一路”视野下国际商事争端

解决机制的构建》，载《海峡法学》2019年第2期，第34页。

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法院(2017)浙 03协外认 7号民事裁

定书。

参见《涉外管辖规定》第 3条第 5项：“本规定适用于下

列案件：……(五)申请承认和强制执行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

裁定的案件。”

《涉外管辖规定》第1条：“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由下

列人民法院管辖：(一)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

法院；(二)省会、自治区首府、直辖市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

(三)经济特区、计划单列市中级人民法院；(四)最高人民法院指

定的其他中级人民法院；(五)高级人民法院。”

参见《加强涉外管辖的通知》第2条：“授权广东省和各

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指定辖区内的基层

人民法院管辖本区的第一审涉外(含涉港澳台)商事案件，明确

基层人民法院与中级人民法院的案件管辖分工，并将指定管

辖的情况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自 2005年起，最高院先后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指

定浙江省绍兴市、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涉外民商事

案件的批复》(民四他字[2005]第14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请求指定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为审理涉外商事纠纷案件第一审法院的请示〉的批复》(民四

他字[2013]第25号)等22件司法解释性文件。

《民事诉讼法》第283条规定：“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被

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 02协外认 6号民

事裁定书。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 02协外认 6号民

事裁定书。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 01执 227号执行裁

定书。

参见曾丽凌、刘敬东：《海法与自贸港区建设前沿问题

与法律完善——海法与自贸港区建设法律问题高端研讨会综

述》，载《海峡法学》2019年第1期，第7～8页。

沈红雨：《外国民商事判决承认和执行若干疑难问题研

究》，载《法律适用》2018年第5期，第10页。

李双元、欧永福主编：《国际私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第471页。

张勇健：《“一带一路”背景下互惠原则实践发展的新动

向》，载《人民法院报》2017年6月20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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